
孝义市曹溪河三村(河底村、宜兴村、师河底村)乡村旅游示范村建设项目
一期园艺种植项目A工段施工中标候选人公示

（项目编号：SS141181202601040461）

公示开始时间：2026年1月29日16:30 公示结束时间：2026年2月1日16:30

本孝义市曹溪河三村(河底村、宜兴村、师河底村)乡村旅游示范村建设项目一期园

艺种植项目A工段施工（招标项目编号：SS141181202601040461），经评标委员会评审

，确定孝义市曹溪河三村(河底村、宜兴村、师河底村)乡村旅游示范村建设项目一期园

艺种植项目A工段施工的中标候选人，现公示如下：

一、评标情况

孝义市曹溪河三村(河底村、宜兴村、师河底村)乡村旅游示范村建设项目一期园艺

种植项目A工段施工：

1、中标候选人基本情况

排序 中标候选人名称 投标报价 质量 工期/交货期

1 山西孝和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6500537.42元 合格 180 天

2 山西华裕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6510549.60元 合格 180 天

2、中标候选人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承诺的项目负责人情况

序号 中标候选人名称 姓名 相关证书名称及编号

1 山西孝和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

项目经理：马建伟 职称证编号：082536391

项目副经理：褚舒文 职称证编号：08103011277

2 山西华裕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项目经理：胡智国 职称证编号：12938945

项目副经理：伍慧妮
职称证编号：

GX22020029057



3、中标候选人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能力条件

序号 中标候选人名称 响应情况

1 山西孝和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完全响应

2 山西华裕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完全响应

二、提出异议的渠道和方式

如对上述评审结果有异议，请在公示期内向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以书面方式提

出。

三、其他公示内容

在公示期间，所有投标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如对公示的评标结果有异议的，按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规定，应在公示期内向招标人提出。认为招

标投标活动不符合法律和规章规定的，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委《工程建设项目招

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》（第 11 号令）规定，向（本级）相关行政监督部门投诉。

四、监督部门

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孝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监督电话：0358-7828133

五、联系方式

招标人：山西省孝义市曹溪河文化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

地址：山西省吕梁市孝义市胜溪湖街道办事处河底村

联系人：侯先生

电话：15035397547

招标代理机构：山西金典子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
地 址：孝义市新义街道办事处迎宾路组织部宿舍2号楼1单元1号

联系人：史女士

电 话：13934367645

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（项目负责人）： （签名）

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： （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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